
委托加工生产合作协议

委托方：上海睿胤实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称“ 甲方 ”）

加工方：佛山市广淳节能设备有限公司

（以下称“ 乙方 ”）

第一条 总则

一、双方本着友好合作、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特订立

本协议。

二、甲方把协议规定的产品委托给乙方代加工生产。

第二条 本协议应用范围

一、委托加工订单的主要内容为 JN-2YG20恒温饮水机的生产和贴牌

（品牌：睿胤，型号：MMP-215）。

第三条 项目约定

一、乙方按甲乙双方确定的委托加工订单进行加工。

二、甲方提供乙方所需的资料。

三、货款按照市场价调节协商支付。

第四条 违约责任

一、本协议为合作协议，协议时效为两年，如其中一方违约可以解除

本协议且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2023年 1 月 5 日


	委托加工生产合作协议
	第一条 总则
	第二条 本协议应用范围
	第三条 项目约定
	第四条 违约责任


